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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土地复垦土体构型营造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水利工程土地复垦过程中土体构型营造的勘测要求、土体构型指标、营造工艺及

检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水利工程建设占用或挖损或压占土地复垦为耕地（包括取土区、弃土（渣）区、

排泥区等复垦为耕地的情景）及生态恢复土地的土体构型营造工程，也可用于指导土地复垦工程的

平整、回填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1577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规划通则 

GB/T 19231  土地基本术语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GB/T 42363  土壤质量 土壤理化分析样品的预处理 

GB/T 42489  土壤质量 决策单元-多点增量采样法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LY/T 1215 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测定 

LY/T 2250 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 

HJ 1231  土壤环境 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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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利工程土地复垦 Land Reclama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占用、挖损、压占的各类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

的活动。 

3.2 土地占用 Land Occupation 

因水利工程建设，征收征用土地，或非水利建设项目压覆、穿越水利工程及其管理范围，从而

依法临时性占用土地，占用期限通常为3年以下（不含3年），占用期满后，占用方必须负责恢复水

利工程原貌，并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进行补偿、功能恢复或权属变更的行为。 

3.3 土地挖损 Land Excavation 

因取土、挖沙等生产建设活动致使原地表形态、土壤结构、地表生物等摧毁，土地原有功能退

化或丧失的过程。 

3.4 土地压占 Land Occupation 

因堆放剥离物、废石、表土、施工材料等，造成土地原有功能丧失的过程。 

3.5 生态恢复土地 Ecologically Restored Land 

通过人工措施介入，使受损土地恢复为农用地（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滩涂湿地等生态用

地，并使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得到恢复或改善的土地。 

3.6 土体构型 Soil Profile Configuration 

复垦土地不同土层的垂直分布结构、厚度及容重、导水率、砾石含量等理化性质组合。 

3.7 土体重构 Soil Reconstruction 

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措施，对土壤的土体构型进行重新塑造与优化，以恢复或提升土壤生

产、生态及环境功能的过程。 

3.8 耕作层 Plough Layer 

自然土壤经长期耕作形成的表土层，通常具有良好结构和较高肥力。 

3.9 犁底层 Plow Pan 

位于水田耕作层之下，经长期耕作压实形成的紧实土层，具有保水保肥、防止养分下渗的功能。 

3.10 保水层  Water Retention Layer 

位于旱地耕作层以下的生态功能层，具有储存、调节土壤水分的功能。 

3.11 表土层  Surface Soil Layer 

园地、林地、草地等生态恢复土地上具有较好肥力、生产性能和生态功能的表层土壤，通常是

生态恢复后植物根系最集中和养分最丰富的土层。 

3.12 亚表层  Subsurface Soil Layer 

位于生态恢复土地表土层下，紧实度高于表土层，导水性、腐殖质含量等低于表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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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心土层  Subsoil Stratum 

位于亚表层与母质层之间的土层。 

4 土体构型营造工作流程 

水利工程土地复垦土体构型营造工程可按图 1 所示流程执行。 

图 1 工作流程图 

5 勘测与调查要求 

5.1 基本原则 

水利工程土地复垦土体构型营造前需开展全面的勘测与调查工作，覆盖地形平整度及坡度、水

文与排水条件、地质条件、气候条件、作物种植结构等范围，实测相关基础数据、绘制必要图表，明

确各类环境与土地利用相关指标，评估施工对周边水系、地下水及土地稳定性的影响。 

剖面勘测需覆盖全部复垦地块，按土地类型及面积合理设置勘测样点，对剖面分层勘测、采样

检测，同时参考周边同类型长期耕种土地的土体构型成熟度指标，确定土壤重构的地形平整方案及

复垦土地土体构型标准。勘测工作采用取土钻取样、环刀法、土壤紧实度仪等规范方法开展。 

5.2 勘测与调查范围 

准备阶段 

方案编制 

实施阶段 

检验评价 

①资料收集 

②现场勘查与采样 

③样品检测与分析 

完成 

①资料准备 

②综合分析 

③现场勘验 

④方案编审 

①人员、材料、机械等准备 

②技术资料交底与进场 

③土体构型分层营造 

验收合格 

验

收

不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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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地形平整度与坡度勘测 

根据项目区的地形标高绘制地形图，明确地形坡度、坡向、平整度，确定地形平整方案（填方、

挖方区域及工程量等）。 

5.2.2  水文与排水条件调查 

调查区域内的水系分布，评估工程建设对地表径流的影响，明确土体重构后的灌溉水源和排水

出路。检测枯水期和丰水期地下水埋深、水位变化，评估施工对地下水的影响。 

5.2.3  地质条件调查 

调查土壤侵蚀类型及侵蚀程度，判断复垦后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和抗侵蚀能力。 

5.2.4  气候条件调查 

调查区域主要气候条件指标，包括温度、降水、光照、风等要素指标。 

5.2.5  作物种植结构调查 

调查周边同类耕地近 3 年的作物种植结构情况，包括：各类作物的种类配置、面积比例、空间

分布及种植制度等。如有调查方案可包含时间、地点、人员、采样点位信息和调查行走路线等。 

5.3  剖面勘测内容 

5.3.1  勘测样点布设及密度 

复垦区域勘测应覆盖全部复垦地块，采用网格布点法设置勘测点位，当一个土地损毁类型面积

≤10hm2 时勘测样点至少 1 个，当 10hm2<面积≤100hm2 时设置 3～5 个勘测点，当面积>100hm2 时

设置不少于 6 个勘测点，也可根据地形、土地损毁类型等因素适当增加勘测样点数量。 

5.3.2  勘测内容 

调查复垦区地下水位，垂向剖面应分层记录土层厚度、颜色、紧实度、隔水层或透水层位置，

对关键土层分层采样，检测每层土壤砾石含量、质地、容重、饱和导水率等指标，也可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增加关键土层的检测指标（田间持水量、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抗剪强度等）。建议剖面采样深

度 1m，也可适当增加至 1.5m，若实际剖面不到 1.5m，以到母质层或地下水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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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土壤剖面勘测方法 

采用取土钻分层取样，结合环刀采样，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定水头/变水头法测定土壤饱和导

水率，压实度采用现场测定土壤干密度与实验室测定基准值共同完成测定（具体方法见附录 A）。 

5.3.4  其他 

调查周边同类型长期（10 年以上）耕种土地的土体构型特征，包括各土层厚度、容重、导水率

等指标，作为土体重构的参考。 

6 土体构型营造 

6.1 标准土体构型要求 

6.1.1  构型参考依据 

以复垦区域周边长期（10 年以上）耕种的同类型土地土体构型为标准，满足作物生长需求。 

6.1.2  土层深度要求 

水利工程土体复垦土体构型营造的土层深度主要参考 5.3.4 中周边同类型长期耕种土地的土体

构型特征执行，也可按以下分层要求执行： 

水田：耕作层深度为 0～20cm、犁底层深度为 20～40cm（或 20～30cm）、心土层深度为 40～

100cm（或 30～100cm）。 

旱地：耕作层深度为 0～20cm、保水层深度为 20～40cm、心土层深度为 40～100cm。 

生态恢复土地：表土层深度为 0～20cm、亚表层深度为 20～40cm、心土层深度为 40～100cm。 

6.2 指标要求 

水利工程土地复垦土体构型营造技术标准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水利工程土地复垦土体构型营造技术标准指标要求 

土层类型 容重（g/cm³） 饱和导水率（mm/d） 压实度（%） 砾石含量
①
（%） 

耕作层（耕地）

/表土层（生态

恢复土地） 

1.1～1.3 — 60～7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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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底层（水

田）/保水层

（旱地）/亚表

层（生态恢复土

地） 

1.3～1.5 

水田：≤20 

旱地：≤50 

生态恢复土地：≤100 

70～85 ≤10 

心土层 1.4～1.8 ≤10 75～90 — 

注：①砾石直径为 1～10mm。 

6.3 营造工艺 

6.3.1  营造前勘查与采样 

采样工具与方法：参考本文件中 5.4 中土壤剖面勘测方法。土壤样品采用混合采样方法，每个混

样点采样量约 1kg，去除地表杂物后混合留取约 3kg。 

采样深度与容重：在 0～100cm 内分 3～5 层采样，覆盖耕作层（耕地）/表土层（生态恢复土

地）、犁底层（水田）/保水层（旱地）/亚表层（生态恢复土地）、心土层等典型土层深度，有效土层

不足时以实际厚度为准。砾石含量≤10%时采集容重样品，每个土层采集不少于 3 个平行样。 

土壤采样与样品管理：参考 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执行。 

6.3.2  实施方案设计 

土体构型营造工程宜参照以下内容设计实施方案。 

a.资料收集 

收集项目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整治规划及相关资料，同步收集土地利用现状、农田基础设施、

自然地理条件与以往土地整治项目成果资料。 

收集项目区地质、土壤类型、质地、结构、分布、土层厚度及土体障碍因子，以及邻近常规农田

土体构型特征。 

收集降雨量、蒸发量、气温、湿度、日照、积温、冰冻期、冻深、无霜期、风况等气象数据。 

按需收集区域及周边水文资料，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形图、土壤普查图、基本农田规划图、

污染点位图、水利分区图、施工图、交通图等图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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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综合分析 

分析项目区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输配电、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等

基础设施配套是否完善。 

分析项目区土体构型特征，为土体构型营造提供基础资料。 

分析项目区限制现场施工的因素。 

c. 现场勘验 

勘测核定项目区边界点，与项目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共同确定项目区施工作业面积。 

勘验项目区土地平整，土层厚度，土体中杂质残留等状况。 

重点核实土壤质地、容重、土壤导水率。如现有资料不能满足土体构型营造方案制定要求，宜

补充相关调查和分析测试。土壤调查方法参照 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和 LY/T 2250 

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 

d. 方案编制 

包含项目概述、实施区域概况、实施条件分析、总体布局、工程设计、施工组织设计等内容。 

e. 审查调整 

项目建设单位组织相关专家对方案进行审查，根据审查意见或现场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调整，

调整后需经项目建设单位认可。 

6.3.3  土体构型营造 

按照总体设计，一体化完成土体构型营造。 

土体构型营造后建立至少 1m 厚度土层，分层构建耕作层/表土层（生态恢复土地）深度为 0～

20cm、犁底层（水田）深度 20～40cm（或 20～30cm）/保水层（旱地）/亚表层（生态恢复土地）深

度为 20～40cm、心土层深度为 40～100cm。 

当原土导水率高于设计要求时，可添加粘土改良，粘土添加比例为≤10%（质量分数），具体比

例可根据原土导水率调整，参考附录 A 检测结果确定。原土与粘土混合均匀后压实，确保减渗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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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达标。 

根据目标导水率控制压实强度：耕作层（水田或旱地）/表土层（生态恢复土地）采用人工或小

型压实设备或整地机等机械轻度压实，压实度 70%～85%，避免过度压实影响透水性；犁底层（水

田）/保水层（旱地）/亚表层（生态恢复土地）采用轻型压路机或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工程机械压实，

压实度 70%～85%；心土层采用轻型压路机或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工程机械分层压实（每层压实厚

度≤10cm），压实度 80%～90%。计算压实度前需测定最大干密度值（即：参照值或基准值），同一

土壤类型使用单独的参考值，并用于压实度计算。 

7 检验评价 

7.1 剖面渗漏检测 

7.1.1  检测深度：应覆盖全部土层，宜分别在耕作层（水田、旱地）/表土层（生态恢复用地）底部

（20cm）、犁底层（水田）/保水层（旱地）/亚表层（生态恢复土地）中部（25cm 或 30cm）、心土层

中部（50cm）设置检测点。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在心土层底部（100cm 深度）增设检测点，检测剖面

导水率达标情况。 

7.1.2  检测方法：采用环刀法/恒定水头法测定各深度土壤导水率，检测结果应符合 6.2 条指标要求。 

7.2  小勘渗漏检测 

7.2.1  小区设置：选取代表性复垦地块，设置 3 个检测小区，每个小区面积≥100m²，小区边界采用

防渗膜隔离，防止侧向渗漏。 

7.2.2  检测时间：在小区内代表性位置设置不少于 3 个检测点，土体构型营造完成后 3 个月内检测，

种植第一季作物后重复检测。 

7.2.3  检测指标：采用室内环刀法测定小区整体导水率或采用便携式双环入渗仪现场测定土体水分

垂直入渗速率。 

7.3  工程验收及效果评估 

7.3.1  工程验收：土体构型营造完成后 3 个月内，依据 6.1、6.2 指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剖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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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取样检测等手段，对项目区土体构型特征、剖面土层厚度及相关土壤指标开展验收核查。 

7.3.2  效果评估：土体构型营造完成后第一作物季成熟期检测 1 次，如条件允许可在第一作物季成

熟期开始检测，连续监测 2 个作物季，作为技术实施效果评估的依据。 

7.4  第三方检验评价 

土体构型营造工程完成后，应对项目区土层厚度、砾石含量/侵入体、水分、容重、导水性能等

指标进行评价。宜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检测能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自行检测，报主管部门备案，

并接受主管部门抽检。 

第三方检测样点布设应符合 5.3.1 的密度要求。第三方检验评价应包含勘测报告复核、现场检测、

数据验证及综合评价结论，确保检测结果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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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土体构型指标检测方法 

A.1  土壤容重测定：环刀法（NY/T 1121.4） 

A.2  土壤饱和导水率测定：定水头法（LY/T 1218）/变水头法（GB/T 50123） 

A.3  土壤压实度测定：采用现场测定土壤干密度与实验室测定基准值完成压实度数值测定，参

考土方机械 压实机械压实性能试验方法（GB/T 18148）。 

A.4  土壤含水量测定：烘干法（LY/T 1215） 

 


